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研合作与成果共享协议书 

编号：CMDTKY     -    号 

 
为促进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和科研单位

之间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提高保护区管理处的科研管理水平，丰富保护区的基础

科研资料，通过资源共享、科研协作等途径协助科研单位在保护区内科学地开展

野外科研考察、监测采样等工作，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上

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以下简称甲方）同                                          

（以下简称乙方）就双方在保护区合作开展                               

科研项目的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书： 

一、乙方须在进入保护区开展工作前，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向保护

区管理处或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申请，获得入区许可，并且每一名野外工作

人员均已办理保护区通行证。 

二、根据该项目要求和保护区管理工作实际情况，甲方将划定指定区域和时

限向乙方开放，乙方则应完全依照项目计划中被准许的活动内容，严格遵照上述

区域和时限开展相关野外工作（见附件）。 

三、依据该科研项目性质及与保护区管理处当前管理工作重点的相关程度，

甲方将派遣      名工作人员参与该科研项目的部分或全部工作，项目成果为 

乙方独享 /双方共享。 

四、对于跨年度项目，乙方需在每年年底向甲方提交本年度项目工作的小结。 

五、项目结束后，乙方需向甲方提供该项目的项目结题报告影印本 1份。 

六、乙方就该项目所公开发表的论文、报告等，需向甲方提交文本（原件或

影印件）及电子文本各 1 份。项目成果属双方共享的，出版物必须有甲方及甲方

参与项目人员的署名。 

七、甲方有权根据保护区管理工作需要，对外部分或全部公布该项目的研究

方向、项目进展、阶段成果和最终报告或文献，涉及保密信息和乙方特别保密要

求的项目除外。 



八、乙方人员在保护区内的活动必须服从甲方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否则

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九、乙方在项目结束后必须负责将项目相关的野外项目区域恢复原貌，并提

请甲方验收。对于不必要或无法恢复原貌的情况，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交独立的书

面报告。 

十、未尽事宜，甲乙双方本着理解、合作、诚信的态度协商解决。 

十一、本协议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部分，连同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

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附件：科研项目野外工作计划表 

 

 

 

甲方：           乙方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公章）                                         

  

签字代表：                    签字代表（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研合作与成果共享协议书附件： 

科研项目野外工作计划表 
 

协议编号：CMDTKY     -    号 

项目申请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 项目执行期限：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 

项目活动内容 区域或地类 日期 时间 人数 

     

     

     

     

     

     

     

     

     

     

     

*注：日期可使用类似“每月上旬，1 天”、“每周一”等描述。时间可定时，或可依潮位潮

时描述。 

 

甲方：          乙方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公章）                                      

  

签字代表：              签字代表（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